
用他人数据产品直接获利

据原告淘宝公司称，“生意参谋”零售

电商数据平台是由该公司开发运营的一款

数据产品，是在收集网络用户浏览、搜索、

收藏、交易等行为痕迹所产生的巨量原始

数据基础上，以特定的算法深度分析过滤、

提炼整合，然后经匿名化脱敏处理后形成

的预测型、指数型、统计型等衍生数据。数

据呈现方式为趋势图、排行榜、占比图等。

人们熟知的“最热销产品排行榜”“网红商

铺排行榜”、买家人群画像等，都属于这一

类型。

这些大数据的主要功能是为淘宝、天

猫商家的网店运营提供系统的数据化参考

服务，帮助商家提高经营水平。商家如果

有需要可以登录“生意参谋”平台进行购

买。有一段时间，淘宝公司注意到，销量有

所下降，进一步调查发现同样的数据竟被

另一家公司获取了。这家公司就是昨天的

被告——安徽美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美景公司）。

经法院查明，美景公司运营“咕咕互助

平台”及“咕咕生意参谋众筹”网站，以提供

远程登录“生意参谋”数据平台的技术服务

来招揽客户，帮客户获取信息数据，并从中

获利。承办法官沙丽进一步介绍，客户只

要购买美景公司的数据产品，美景公司就

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远程登录淘宝用户在

“生意参谋”平台上的子账户，从而获取与

淘宝客户相同的大数据信息，而价格则仅

仅只是淘宝公司收取的一半。

原告淘宝公司认为，美景公司的这种行

为已侵犯淘宝合法权益，构成不正当竞争。

“搭便车”构成不正当竞争

在判决中，杭州互联网法院通过明晰

网络运营者使用网络用户信息正当性的评

判标准，厘清用户信息、原始数据及数据产

品的法律属性及权利边界，最终确认淘宝

公司对涉案数据产品享有合法权益。

杭州互联网法院认为，网络数据产品

的开发与市场应用已成为当前互联网行业

的主要商业模式，是网络运营者市场竞争

优势的重要来源与核心竞争力所在。在这

个案子中，“生意参谋”的数据产品是淘宝

公司经过长期经营积累而形成的，为淘宝

公司带来了可观的商业利益与市场竞争优

势，淘宝公司对涉案数据产品享有竞争性

财产权益。而美景公司未付出劳动创造，

将涉案数据产品直接作为获取商业利益的

工具，此种以他人劳动成果为己牟利的行

为，明显有悖公认的商业道德，属于不劳而

获“搭便车”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如不加禁

止将挫伤大数据产品开发者的创造积极

性，阻碍大数据产业的发展。

杭州互联网法院根据美景公司自行公

布的用户数量、版本分类、收费标准计算，认

为美景公司侵权获利已超过200万元，因此

判令美景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淘宝公

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200万元。

对大数据只有财产性权益

此案的审理让人们看到了隐藏在大

数据背后的巨大商业价值，同时，关于网

络运营者获取用户信息的正当性和大数

据的权属问题，也被摆到了台面上。

杭州互联网法院表示，在审查认定

此案的过程中，法院明确了4个裁判标

准。

首先，法院认为，网络用户浏览、搜

索、收藏、加购、交易等行为痕迹信息，依

我国网络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属于非个人

信息。网络运营者对于网络用户信息负

有安全保护的法定义务，同时在收集、使

用网络用户行为痕迹信息时，除网络用户

已自行公开披露的信息之外，应比照网络

安全法关于网络用户个人信息保护的相

应规定予以规制。

其次，法院对网络运营者公开使用或

许可他人使用其收集的网络用户个人信

息的方式明确为，应事先另行取得被收集

者的明示同意。

第三，关于网络用户信息和原始网络

数据的权利边界问题，法院认为，网络用

户信息作为单一信息加以使用，通常情况

下并不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网络用户对

于单个信息也没有独立的财产权或财产

性权益可言。原始网络数据也只是网络

用户信息外化为数字、符号等方式的表

现形式，虽然运营者在用户信息转换为

数字化记录过程中付出了一定劳动，但

由于原始网络数据的内容仍未脱离原用

户信息范围，因此，网络运营者对于原始

网络数据仍应受制于用户对其所提供信

息的控制，而不能享有独立的权利，只能

依其与用户的约定享有对原始网络数据

的使用权。

最后，法院对大数据产品的法律属性

及权利归属也进行了明确，法院认为，网

络运营者对于其开发的大数据产品，应当

享有自己独立的财产性权益，但是否赋予

大数据产品财产所有权，我国法律目前并

无具体规定，基于“物权法定”原则，法院

认为，个案审判中不宜确认网络运营者享

有数据产品财产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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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消防车的警报声响起，就说明哪

里出事了，需要“逆火而行者”前去紧急救

援。消防车是在与时间赛跑，早到一秒钟，

被困人员就多一分希望。因此，绝大多数

车主会尽量让出一条“生命通道”让消防车

先行。可是，总有个别人不以为意。拒不

让行的后果自然是“摊上事”了。

8月12日上午10时19分，宁波市鄞

州区中山东路888弄好运苑发生火灾，火

光冲天，情况紧急。消防部门接到报警后，

立刻调集数辆消防车赶往现场救援。先行

出发的2辆消防车一前一后行驶在路上。

约5分钟后，两车到达永达路与江宁路路

口，在右转弯时，一辆黑色私家车快速冲到

了消防车前面。

还不光是“抢道”，更恶劣的是，这辆黑

色私家车始终不紧不慢地在消防车前方开

着，并且一直占据两车道。后方拉着警笛

的消防车急了，不断摁喇叭提醒，但这辆黑

色私家车就是置若罔闻。由于两车道被

占，且对向车道不断有来车、行人，消防车

不具备安全超车的条件，直到下一个路口，

消防车才超了过去。

昨日，公安交警部门传来消息，他们根

据消防部门提供的线索，调查取证后，将此

违法行为录入交通违法信息系统，等待当

事人的将是罚款150元、记3分的处罚。

事实上，不给正在执行任务的消防车

让行，这样的事前不久宁波刚发生过一起，

当事车主可被人“喷”惨了。5月4日晚上

6时许，宁波海曙新庄村一楼房突发火

灾。消防出警，但在薛家南路上被“堵”

了。事情经过差不多，也是私家车在消防

车前方不紧不慢地行驶，消防员急得拼命

鸣笛提醒，但对方就是不让行，还不让超

车。最终的结果，私家车被交警部门处罚

不说，这事在网络上还引发热议，网友一边

倒地支持消防车。

“广大市民一定要注意，和警车、120

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等一样，消防车是特

种车辆，不为正在执行任务的消防车让行

是违法的。”交警介绍，根据《道路交通安

全法》规定，“消防车执行紧急任务时……

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治安管理处

罚法》也规定，“阻碍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

车通行……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

以下拘留”。此外，《消防法》也提到，“占用、

堵塞、封闭消防车通道，妨碍消防车通行的，对

于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也有市民表示担忧：如果自己为了给

正在执行任务的特种车辆让行，出现闯红

灯、压实线等交通违法行为，又该怎么办？

交警说，这样的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当事人在接到罚单后，可向交警部门进行

反映。交警部门在核实后，会酌情消除记

录或撤销处罚。

记者通过手机在线旁听宣判

消防车在后面摁喇叭，可它就是不让
宁波这辆私家车“摊上事”了

全国首例大数据产品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宣判
杭州互联网法院：网络运营者对大数据享有财产性权益，但不宜享有所有权
本报记者 高敏 实习生 尹思燃 通讯员 卢忆纯

互联网时代，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大数据是提高核心竞争力、抢占市场先机

的关键。

昨天，杭州互联网法院对一起大数据产品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进行公开宣

判。案子起因是原告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淘宝公司）引以为傲的

零售电商大数据遭到安徽一信息科技公司的获取并出售，淘宝公司起诉要求该

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在此案的审理中，有2个公众很关心的问题被提及：淘宝公司取得数据产品

过程中是否具有妨害网络用户信息安全的不正当行为，以及这些来源于网络用

户的数据，淘宝公司是否享有法定权益？作为互联网司法规则制定的“试验田”，

昨天，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判决中对此明确了4个裁判标准。

据介绍，像这样涉及大数据权利归属的案件属全国首例。值得一提的是，昨

天杭州互联网法院通过“线上+线下”两者结合的方式进行公开宣判，记者坐在办

公室里通过手机在线旁听了整个宣判经过。


